中 国 家 具 协 会 信 息 稿 酬 管 理 办 法
为办好《中国家具协会通讯》和中国家具协会网站，增加信息的数量和质量，需要行业专家、业内人士和省市协会信息员投稿，以便更好地为会员单位服务，为此决定向已采用稿件的投稿人发放稿酬，特制定本办法：
    一、《中国家具协会通讯》采用的稿件给付投稿人稿酬。
二、稿酬给付标准为每千字200元人民币，不足千字按比例折算，照片每张20元人民币。

三、每期出版后，由信息部根据采用稿件情况编制“稿酬发放明细单”，经协会领导批准后发放。

四、协会在职工作人员不享受稿酬。

五、对协会在职工作人员和省市协会信息员在投稿工作中表现优秀者，在年度工作会议上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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